
【计算分析·教材例题6－21】甲公司原持有乙公司60％的股权，能够对乙公司实施控制。2025

年11月6日，甲公司对乙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30 000 000元，未计提减值准备，甲公

司将其持有的对乙公司长期股权投资中的1/3出售给非关联方，取得价款18 000 000元，当日被

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总额为80 000 000元。相关手续于当日完成，甲公司不再对乙

公司实施控制，但具有重大影响。

甲公司原取得乙公司60％股权时，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总额为45 000 000元（假定公

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相同）。自甲公司取得对乙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后至部分处置投资前，乙公司

实现净利润25 000 000元。其中，自甲公司取得投资日至2025年初实现净利润20 000 000元（以

前年度）。

假定乙公司一直未进行利润分配，也未发生其他计入资本公积的交易或事项。

甲公司按净利润的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不考虑相关税费等其他因素影响。

解析：甲公司有关账务处理如下：

（1）确认长期股权投资处置损益

借：银行存款 18 000 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 10 000 000

（30 000 000×1/3）

投资收益 8 000 000

（2）调整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

①剩余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为20 000 000元（30 000 000×2/3），与原投资时应享有被投

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之间的差额2 000 000元（20 000 000－45 000 000×40％）

为商誉，该部分商誉的价值不需要对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进行调整。

②处置投资以后按照持股比例计算享有被投资单位自购买日至处置投资当期期初之间实现的净

损益为8 000 000元（20 000 000 ×40％），应调整增加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同时调整

留存收益；

处置期初至处置日之间实现的净损益2 000 000元（5 000 000 ×40％），应调整增加长期股权

投资的账面价值，同时计入当期投资收益。

借：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损益调整 10 000 000

贷：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积 800 000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7 200 000

投资收益 2 000 000

3.特殊情况（被动稀释）



投资方因其他投资方对其子公司增资而导致本投资方持股比例下降，从而丧失控制权但能实施

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投资方在个别财务报表中，应当对该项长期股权投资从成本法转

为权益法核算。

首先，按照新的持股比例确认本投资方应享有的原子公司因增资扩股而增加净资产的份额，与

应结转持股比例下降部分所对应的长期股权投资原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视同

出售一部分，得到的对价是增资部分对应的份额）

然后，按照新的持股比例视同自取得投资时即采用权益法核算进行调整。

【计算分析·教材例题6－22】2023年1月1日，甲公司以30 000 000元现金取得乙公司60％的股

权，能够对乙公司实施控制；当日，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为45 000 000元（假定公允

价值与账面价值相同）。

2025年10月1日，乙公司向非关联方丙公司定向增发新股，增资27 000 000元，相关手续于当日

完成，甲公司对乙公司持股比例下降为40％，对乙公司丧失控制权但仍具有重大影响。

2023年1月1日至2025年10月1日期间，乙公司实现净利润25 000 000元；其中，2023年1月1日至

2024年12月31日期间，乙公司实现净利润20 000 000元。

假定乙公司一直未进行利润分配，也未发生其他计入资本公积和其他综合收益相关的交易或事

项。

甲公司按净利润的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不考虑相关税费等其他因素影响。

解析：2025年10月1日，甲公司有关账务处理如下：

（1）按比例结转部分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并确认相关损益

＝27 000 000×40％（获得对价）－30 000 000×（60％－40％）/60％（处置部分的成本）

＝800 000（元）。

借：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 800 000

贷：投资收益 800 000

（2）对剩余股权视同自取得投资时即采用权益法核算进行调整。

借：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损益调整 10 000 000

贷：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积 800 000

（20 000 000×40％×10％）

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7 200 000

（20 000 000×40％×90％）

投资收益 （5 000 000×40％） 2 000 000

经上述调整后，在个别财务报表中，剩余股权的账面价值为40 800 000元【30 000 000＋800 000



＋10 000 000】。

（五）成本法转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60％→5％）

1.处理原则（先卖后买）

投资方因处置部分权益性投资等原因丧失了对被投资单位的控制的，在编制个别财务报表时，

处置后的剩余股权不能对被投资单位实施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应当改按《企业会计准

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有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其在丧失控制之日的公允价值

与账面价值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2.账务处理

借：银行存款

贷：长期股权投资（出售部分账面价值）

投资收益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其他权益工具投资（转换日公允价值）

贷：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

投资收益（差额，可能在借方）

【计算分析·教材例题6－23】甲公司持有乙公司60％的有表决权股份，能够对乙公司实施控制，

对该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2025年8月，甲公司将该项投资中的80％出售给非关联方，取得

价款90 000 000元，相关手续于当日完成。甲公司无法再对乙公司实施控制，也不能施加共同

控制或重大影响，将剩余股权投资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出售时，该项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为90 000 000元，剩余股权投资的公允价值为22 000 000

元。不考虑相关税费等其他因素影响。

解析：甲公司有关账务处理如下：

（1）确认有关股权投资的处置损益。

借：银行存款 90 000 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 72 000 000

（90 000 000×80％）

投资收益 18 000 000

（2）剩余股权投资转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当日公允价值为22

000 000元，账面价值为18 000 000元，两者差额应计入当期投资收益。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 22 000 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乙公司 18 000 000

投资收益 4 000 000

总结：持股比例下降引起的转换



转换类型 处理方式

成本法

转

权益法

1.确认处置损益

借：银行存款

贷：长期股权投资（处置部分）

投资收益

2.追溯调整

借：长期股权投资

贷：其他综合收益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投资收益

盈余公积/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被动稀释处理方式与上述基本相同，但注意区别。

转换类型 处理方式

成本法

转

金融资产

1.确认处置损益

借：银行存款

贷：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收益

2.剩余股权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贷：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收益

权益法

转

金融资产

1.确认处置损益

2.剩余股权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3.结转其他综合收益和资本公积

股权投资转换涉及六种情形。如下所示：（不考虑同控）

四、长期股权投资的处置

（一）一次性处置

1.基本原则

处置长期股权股权投资时，应相应结转与所售股权相对应的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一般情



况下，出售所得价款与处置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应确认为处置损益（投资收益）。

2.具体情形

（1）全部处置（全部转）

①投资方全部处置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时，原权益法核算的相关其他综合收益应当在终

止采用权益法核算时采用与被投资单位直接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同的基础进行会计处理。（转

留存收益或损益）

②因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分配以外的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而确认的所有

者权益，应当在终止采用权益法核算时全部转入当期投资收益。

（2）部分处置（比例转）

①投资方部分处置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剩余股权仍采用权益法核算的，原权益法核算

的相关其他综合收益应当采用与被投资单位直接处置相关资产或负债相同的基础处理并按比例

结转。

②因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分配以外的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而确认的所有

者权益，应当按比例转入当期投资收益。

【计算分析·教材例题6－24】甲公司持有乙公司40％的股权并采用权益法核算。2025年7月1

日，甲公司将乙公司20％的股权出售给非关联的第三方，对剩余20％的股权仍采用权益法核算。

甲公司取得乙公司股权至2025年7月1日期间，确认的相关其他综合收益为8 000 000元（为按比

例享有的乙公司其他债权投资的公允价值变动），享有乙公司除净损益、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

分配以外的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为2 000 000元。不考虑相关税费等其他因素影响。

解析：由于甲公司处置后的剩余股权仍采用权益法核算，因此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和其他所有

者权益应按比例结转。甲公司有关账务处理如下：

借：其他综合收益 （8 000 000×50％）4 000 000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2 000 000×50％）1 000 000

贷：投资收益 5 000 000

另一种情况：

假设，2025年7月1日，甲公司将乙公司35％的股权出售给非关联的第三方，剩余5％股权作为以

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核算。由于甲公司处置后的剩余股权改按金融

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进行会计处理，因此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和其他所有者权益应全部结转。

解析：甲公司有关账务处理如下：

借：其他综合收益 8 000 000

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2 000 000

贷：投资收益 10 000 000



【判断·2025】企业处置部分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剩余股权仍采用权益法核算的，

原权益法核算的其他综合收益无须转出。（ ）

答案：×

解析：投资方处置部分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剩余股权仍采用权益法核算的，原权益法

核算的其他综合收益应当按比例结转。

（二）分步交易处置直至丧失控制权

企业通过多次交易分步处置对子公司股权投资直至丧失控制权，如果上述交易属于一揽子交易

的，应当将各项交易作为一项处置子公司股权投资并丧失控制权的交易进行会计处理；但是，

在丧失控制权之前每一次处置价款与所处置的股权对应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在个别财务报表中，应当先确认为其他综合收益，到丧失控制权时在一并转入丧失控制权的当

期损益。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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